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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95    证券简称：宝塔实业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17 

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宝塔石化 

破产重整进展的公告 

 

  

 

近日，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

大股东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塔石化”）收到

银川中院作出的（2023）宁 01破 17-1号《民事裁定书》和《决

定书》，裁定对宝塔石化等 167家（不含宝塔实业）公司适用

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审理，并指定宝塔石化集团有

限公司管理人(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)担任宝塔石化等 167家公

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的管理人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事件概述 

宝塔石化于 2023年 11月 16日收到银川中院的通知[(2023）

宁 01破申 29-1号]，银川银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银川中院提

出对宝塔石化进行破产重整申请（公告编号：2023-085）。 

2023年11月30日，宝塔石化收到银川中院作出的（2023）

宁 01破申 29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银川银信资产管理

有限公司对宝塔石化的重整申请（公告编号：2023-087）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

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2 

2023年 12月 20日，管理人以宝塔石化等 167家公司系关

联企业、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劳动人事混同、经营管理混同且

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、能够最大程度保障全体

债权人公平清偿为由，向银川中院申请采用实质合并重整方式

进行审理。 

银川中院收到管理人申请后，依法履行公告程序，组织召

开听证会并根据管理人提交的证据材料，结合听证会各方意见，

认定管理人的申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经裁定：对宝塔石化

等 167家公司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审理，并指

定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担任宝塔石化等 167 家公司

实质合并重整案的管理人。 

二、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当前实际控股股东为宁夏国有资本运

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不存在第

一大股东宝塔石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

司利益的情形，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，与

第一大股东宝塔石化在业务、人员、资产、机构、财务等方面

均保持相互独立，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良

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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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，督促相关方依法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

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、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.《民事裁定书》。 

2.《决定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3月 18 日 


